指导本市民用船舶制造业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
采购服务项目供应商评审表
申请机构名称：
	一、资格（资质）符合性审查

	审查内容
	具体要求
	是否
合规

	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。
	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、企业、行业协会，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机构或组织（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或统一机构信用代码证）。分支机构报名，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（总所）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，并提供总公司（总所） 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或统一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。
	[bookmark: _GoBack]　

	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	提供2025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2026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的财务报表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。
	　

	3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。
	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	

	4、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。
	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提供书面声明）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	

	5、是否有失信行为。
	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记录名单；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（ www.ccgp.gov.cn）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（需提供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查询记录）
	

	备注：以上为一票否决项，不符合任意一项要求的报价无效
二、技术水平、专业水平及报价评审

	类别
	一级评价指标
	二级评价指标
	评分

	一、技术水平（30分）
	1、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资质。（15分）
	A、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资质，且服务民用船舶企业数量大于等于20家。（15分）
	　

	
	
	B、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资质，且服务民用船舶企业数量10家。（10分）
	

	
	
	C、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资质，但无从事民用船舶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经验（5分）
	

	
	
	D、不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资质（0分）
	

	
	2、拥有或者可协调民用船舶制造业领域服务经验的专家人才。（15分）
	A、拥有或者可协调副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安全工程师20人及以上。（15分）
	　

	
	
	B、拥有或者可协调副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安全工程师10-19人。（10分）
	

	
	
	C、拥有或者可协调副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安全工程师5-10人。（5分）
	

	
	
	D、拥有或者可协调拥有副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安全工程师5人以下。（0分）
	

	二、专业水平（40分）
	3、编制服务工作方案等资料（40分）
	A、完全符合项目服务要求（36-40分）
	

	
	
	B、基本符合项目服务要求（26-35分）
	

	
	
	C、较符合项目服务要求（16-25分）
	

	
	
	D、部分符合项目服务要求（0-15分）
	

	三、报价（30分）
	4、以最低报价为基准价进行评分（基准价评分为满分，则其他报价的得分＝总分值×（基准价/其他报价））（30分）
	基准价：          报价：  
	　

	合计得分
	　



评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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